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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常委，政府副县长，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0月25日印发

校对人：苏国斌 共印15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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隰县“青年创业之星”评选活动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重要论述和

中央、省、市关于稳就业工作会议精神，鼓励支持我县返乡农

民工、退役军人、残疾人、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自主创业，

充分发挥创业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，在全县营造“大众创业、

万众创新”的良好氛围，根据隰县 2022 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

提出的十件民生实事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隰

县“青年创业之星”评选活动。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活动目的

把稳定就业基本盘与支持创新创业、灵活就业结合起来，

通过评选活动，积极营造“政府鼓励、社会支持、全民参与”

的良好创业氛围，在全县范围内掀起“勇于创新、争先创业”

的热潮，以创新创业带动促进就业，实现“创新强县、创业富

民、就业增收”的总体要求。

二、评选名额

在全县评选出 100 名“青年创业之星”。

三、评选的范围及条件

1.本人为创办实体的法定代表人、个体负责人或个体工商

户经营者，年龄在 45 周岁及以下；

2.创办实体在隰县市场监管、行政审批或民政部门注册登

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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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创办实体稳定经营在 1 年以上且目前仍在正常经营；

4.个人创业经历事迹突出，具有行业特点和地方特色，有

发展潜力，能够带来明显经济、社会效益；

5.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带动就业成效显著，具有较强的示

范引领作用，得到政府、社会和群众公认。

四、评选推荐形式

1.行业部门评选推荐。各行业部门可结合行业特点和青年

创业实际，评选推荐本行业的“青年创业之星”（具体名额附后）。

2.乡镇评选推荐。每个乡镇可在本区域创业群体中评选推

荐本乡镇“青年创业之星”（具体名额附后）。

每名评选对象只能按一种形式进行推荐上报。

五、实施步骤及时间要求

本次活动分为宣传发动、评审上报、考察复核、集中公示、

表彰奖励五个阶段。

（一）宣传发动（2022 年 10 月）。在“隰县融媒”“美丽隰

州”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发布活动消息，对隰县“青年创业

之星”评选活动进行全方位宣传发动。

（二）评审上报（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）。各乡镇、各行业

部门按照评选标准和名额分配，结合实际，通过严格的评选审

核把关，好中选好、优中选优，评选出本乡镇、本行业具有一

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青年创业典型初步人选，填写《隰县“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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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创业之星”报名表》，连同评选推荐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盖

章后于 11 月 30 日前报县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三）考察复核（2022 年 12 月 15 日前）。县活动领导小组

办公室成立考察小组，对各乡镇、各行业部门推荐上报的“青

年创业之星”初步人选所创办实体进行实地考察并征求县纪检

监察、生态环境、公安、市场监督、税务等部门意见后，确定

“青年创业之星”拟表彰人选。

（四）集中公示（2022 年 12 月 16 日－12 月 20 日）。通过

“隰县融媒”“美丽隰州”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将“青年创业

之星”拟表彰人选典型事迹面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五）表彰奖励（2022 年 12 月底前）。县活动领导小组对

“青年创业之星”拟表彰人选研究通过后，予以发文确定奖励

名单，颁发隰县“青年创业之星”荣誉证书并给予 1 万元奖励。

六、领导机构

为确保此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，特成立隰县“青年创业之

星”评选活动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王绪元 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黄月成 人社局局长

任 军 政府办副主任

成 员：农业农村局、乡村振兴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工

信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、行政审批局、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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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公安局、税务局、妇联、残联、团县委等单位主要负责人，

各乡镇乡镇长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社局，主任由黄月成

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任军同志兼任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积极做好推荐上报工作。推荐单位要严格把握推荐

条件，着重考虑道德品质好、社会影响大、有较强示范效应的

人选，认真做好初步人选的推荐上报工作，确保初步人选的代

表性和典型性。

（二）营造良好工作氛围。充分利用这次“青年创业之星”

评选活动时机，大力加强典型宣传，努力在全县形成积极投身

创业、支持关心创业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按时报送评选材料。推荐单位按要求及时报送参评

材料（一式两份），具体如下:

1.隰县“青年创业之星”报名表（打印并加盖公章）；

2.营业执照及创业者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撰写 1000 字左右的事迹材料（要求：内容生动详实，能

反映出个人创业经历、经营状况、带动就业等情况）（附电子版）

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：0357-6733146

附件：1.隰县“青年创业之星”报名表

2.隰县“青年创业之星”评选名额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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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隰县“青年创业之星”报名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照

片
出生年月

政 治

面 貌
籍 贯

企业（实

体）名称
办公地址

注册时间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注册资金
联 系

方 式

人员类别 返乡农民工；退役军人；高校毕业生；残疾人；创业妇女；其他；

事迹简介

乡镇（行

业部门）

推荐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活动领导

小组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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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隰县“青年创业之星”评选名额分配表

单位名称 名额
分配 单位名称 名额

分配 备 注

龙泉镇 10 乡村振兴局 10

城南乡 10 农业农村局 10

黄土镇 8 妇 联 10

午城镇 7 团 委 5

下李乡 5 退役军人事务局 5

寨子乡 5 残 联 5

阳头升乡 5 工信局 5

小计 50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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